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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共建电子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合作

协议的公告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为了促进下一代先进电子材料工艺技术的研发及其产业化，以及加强优秀人

才的培养，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超华科技”）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与上海交通大学签订了共建电子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 

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协议签

订事项在总裁办公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享誉海内外的高等学府之一，是教育部直

属并与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经过 123 年的不懈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已经

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是国内首批国家重点一级学科，连续多年入围 ESI 世界前 1‰学科，国

内首批设立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在 2018 年 QS 世界排名中名列国

际第 25 名。 

上海交通大学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交通大学 

（一）合作期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协议合作期为五年。 

 

（二）合作方式 

上海交通大学—广东超华科技电子材料联合研究中心以共同研发、申报

项目为基本形式，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雄厚理论技术和

丰富研究成果，与广东超华科技在高精度电子铜箔、覆铜板和印制电路板

（PCB）领域的未来发展需求、基础技术研究、中试研究、产业化合作以及

人才培养和技术指导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科研合作 

（1）重点研究下一代先进电子材料的工艺技术及其产业化； 

（2）甲、乙双方将根据国家、省市相关项目申报指南，联合申报和开展科

研项目研究，争取国家、省市资金支持； 

（3）积极筹建上海交通大学（梅州）研究院，具体事项在研究院设立时另

行协商。 

2．人才培养 

（1）乙方可根据甲方需求，为甲方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协调甲方高级管

理及行政人员在上海交通大学进行相关培训； 

（2）乙方负责组织双方科研及技术人员参加各类国内外学会、协会活动； 

（3）甲方为乙方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乙方通过多种途径推荐优秀毕业

生到甲方就业。 

（三）研究内容 

1．高频高速（5-10G）铜箔及基板材料关键工艺技术研究； 

2．锂电铜箔关键工艺技术研究； 

3．大功率电子铜箔工艺技术及应用研究； 

4．先进电子产品可靠性研究。 

（四）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按时根据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提供研究经费； 

2．甲方积极推进研究院的成立； 

3．甲方需积极配合研究中心在研发过程中调研、共同研讨、测试、中试以

及其他必要的需求； 



 

4．研究中心在研发中所需的但双方均不保有的必要的研发、测试设备，在

领导小组联席会议上批准后，甲方需积极提供； 

5．甲方根据研究中心需要提供办公场所以及办公条件。甲方协助提供食宿

条件供乙方来中心工作人员使用； 

6．其他研发过程中的便利包括但不限于人力资源、水电、燃料、测试材料

等，甲方需积极提供。同时，做好安全保障措施； 

7．乙方积极推进上海交通大学（梅州）研究院的组建； 

8．乙方根据研究中心需要推荐研究人员，遴选研发课题以及推动研发； 

9．乙方在研发过程中需要影响甲方生产经营活动，报告领导小组联席会并

征得同意后方可实施； 

10．乙方提供保有的研发测试设备供研究中心使用，使用过程按照甲方内部

人员待遇并遵循乙方相关规定； 

11．研究中心在研发过程中须遵循尽力尽责以及勤勉义务； 

12．乙方研发人员在甲方工作时，须遵守甲方的公司内部规定，并做好相关

安全保障措施。 

（五）合作经费 

合作期内，甲方每年提供不少于 300 万人民币的科研经费。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共建电子材料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有利于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电子材料领域的研发，有利于

公司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夯实行业地位，完善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竞争力。同时，

借助上海交通大学雄厚的研发实力，通过开展学术及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帮

助公司培养研发团队，提升公司的专业技术水平。 

本次协议的签订短期内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长

期将对公司经营成果带来积极影响。 

合同签订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造成影响。 

 

五、风险提示 



 

在合作过程中，相关技术开发能否成功具有不确定性，相关技术成果的产业

化转移存在市场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